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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956 证券简称：英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77 证券简称：新天地 公告编号：2025-03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新天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谢雨珊

0374-6103777

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board@hnnewland.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谢雨珊

0374-6103777

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board@hnnewland.com

30127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58,809,272.79

78,034,828.22

71,787,746.98

33,226,973.69

0.20

0.20

5.06%

本报告期末

1,765,676,719.66

1,507,416,446.04

上年同期

396,762,835.86

111,501,151.70

104,893,843.31

65,471,999.19

0.28

0.28

7.48%

上年度末

1,813,734,225.40

1,542,189,226.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57%

-30.01%

-31.56%

-49.25%

-28.57%

-28.57%

-2.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65%

-2.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河南双洎
实业有限
公司

长葛市中
远商贸有
限公司

21,915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63.21%

11.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247,837,590

43,222,41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47,837,590

43,222,41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金祖炯

王炳国

龚莹

于树林

MOR -
GAN
STA -
NLEY
& CO.
INTE -
RN -
ATIO -
NAL
PLC.

UBS
AG

何伟民

BAR -
CLAYS
BANK
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0.37%

0.24%

0.23%

0.21%

0.19%

0.16%

0.16%

0.14%

河南双洎实业有限公司和长葛市中远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如下：潘会平系谢建中胞
妹，桑洪涛系潘会平之丈夫、谢建中之妹夫，张晓琳系谢建中之外甥女。谢建中通过河南双洎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63.21%的股权，潘会平、桑洪涛及张晓琳通过长葛市中远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4.62%、
0.55%及0.83%股份。杨金娥系韩香莲、韩红召之母亲；韩香莲系韩红召之胞姐。杨金娥、韩香莲、韩红召
通过长葛市中远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0.15%、0.11%、0.07%股份。除此以外，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于树林共持有公司股份814,3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14,300股。
何伟民共持有公司股份617,2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2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02,000股。
胡道强共持有公司股份433,4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9,1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54,300股。

1,470,000

932,466

900,000

814,300

759,617

645,046

617,200

558,92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英力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鲍灿

0564-8191989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杭埠经济开发区

leon_bao@shinyvac.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贾云淋

0564-8191989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杭埠经济开发区

yunlin.jia@shinyvac.com.cn

30095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49,800,256.58

6,277,284.36

6,459,647.64

90,202,538.00

0.03

0.03

0.46%

本报告期末

3,210,632,968.89

1,370,317,637.85

上年同期

751,901,170.41

5,101,037.16

8,195,307.61

109,694,736.47

0.04

0.03

0.43%

上年度末

2,963,883,317.90

1,385,104,510.8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9.62%

23.06%

-21.18%

-17.77%

-25.00%

0.00%

0.0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8.33%

-1.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上海英准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陈立荣

16,58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46.41%

2.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99,983,572.00

5,734,513.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4,300,885.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李禹华

鲍磊

梅春林

舒城誉之
股权管理
中 心（有
限合伙）

张佳音

任婉秋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大成
中 证 360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100 指 数
型证券投
资基金

戴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1.22%

1.17%

0.76%

0.60%

0.51%

0.46%

0.43%

0.41%

上述股东中，上海英准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戴军、戴明、李禹华存在一致行动。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无

2,621,491.00

2,527,121.00

1,638,432.00

1,285,942.00

1,096,000.00

988,874.00

936,320.00

881,749.00

0

0

0

0

0

0

0

661,31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5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了《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优特
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77.9385%股份，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
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最终能否通过审
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代码：002171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90
债券代码：128109 债券简称：楚江转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楚江转债”实施

暨即将停止转股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转股日：2025年8月13日
因“楚江转债”已停止交易，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在期限内转股。2025年8月13日

是“楚江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楚江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行转股；
2025年8月13日收市后，未转股的“楚江转债”将停止转股。

2、截至 2025年 8月 11日收市后，距离“楚江转债”停止转股并赎回仅剩 2个交易
日。如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关注相
关风险。

特别提示：
1、“楚江转债”赎回价格：100.38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00%，且

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7月22日
3、停止交易日：2025年8月11日
4、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3日
5、赎回日：2025年8月14日
6、停止转股日：2025年8月14日
7、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8月19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8月21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江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8月 13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楚江转债”将被强制赎

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楚江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楚江转债”债券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楚江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
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楚江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
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
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楚江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
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楚江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楚江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楚江转债”的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5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6月4

日公开发行了1,8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30亿元，期限
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532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6

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楚江转债”，债券代码“128109”。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
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6月 10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 12月 10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6月3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8.73元/股，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 6.10

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次数

第一次调整

第二次调整

第三次调整

第四次调整

第五次调整

第六次调整

第七次调整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
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5月31日起由8.73元/股调整为8.63元/
股。

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
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起由8.63元/股调整为8.38元/
股。

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
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5日起由8.38元/股调整为8.23元/
股。

公司于2024年3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了10,287,797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根据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债”的转
股价格于2024年3月7日起由8.23元/股调整为8.22元/股。

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实施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
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18日起由8.22元/股调整为8.07元/
股。

根据《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楚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07元/
股向下修正为6.17元/股。

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实施了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规定，“楚江转
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1日起由6.17元/股调整为6.10
元/股。

披露索引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披露的《关
于“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70）。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
“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72）。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
“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1）。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披露的《关于
“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2）。

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披露的《关于
“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0）。

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披露的《关于
向下修正“楚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03）。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关
于“楚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28）。

二、“楚江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的情形
自2025年7月2日至2025年7月22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

低于“楚江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6.10元/股）的130%（即7.93元/股）。根据《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已触发“楚江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楚江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
本次行使“楚江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
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楚江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

“楚江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楚江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楚江转债”赎回价格为100.389

元/张（含息、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6月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

年8月14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2.0%×71÷365≈0.389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89=100.38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

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8月 13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楚江转

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楚江转债”持有

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楚江转债”自2025年8月11日起停止交易。
3、“楚江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8月13日。
4、“楚江转债”自 2025年8月14日起停止转股。
5、“楚江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8月14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

年 8月 13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楚江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楚江转
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8月19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8月21日为赎
回款到达“楚江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楚江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
商直接划入“楚江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楚江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一）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553-5315978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楚江转债”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楚江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楚江转债”的情况。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楚江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

股申报。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

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
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
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
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

“楚江转债”的核查意见；
3、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提前赎回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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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8月 11日,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集团”）通知，获悉楚江
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楚江集团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是

解除质押股数
（股）

60,000,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15.14%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

3.71%

质押开始日期

2024年8月1日

质押解除日期

2025 年 8 月 8
日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芜湖分行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楚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楚江集团

持股数量（股）

396,206,546

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

比例

24.48%

累计质押数量
（股）

35,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83%

占 公 司
目 前 总
股 本 比

例

2.1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注：楚江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96,206,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8%（以 2025
年 8月 8日公司总股本 1,618,483,137股为基数计算）。其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61%，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以 2025年 8月 8日公司总股本 1,618,483,137股为基数
计算）。

三、其他说明
楚江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股份质押事

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楚江集团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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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楚江新材”）分别于2025

年3月15日和2025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子公司及孙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080,000.00万元
连带责任担保。其中：

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控股子公司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
高导”）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6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和2025年4月12日披露的
《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和其他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鑫海高导向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镇江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
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兴业银行镇江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鑫海高导的担保余额为 147,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鑫海
高导的担保余额为152,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 计

担保方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楚江新材

被担保方

安徽楚江高
精铜带有限

公司

清远楚江高
精铜带有限

公司

安徽楚江高
新电材有限

公司

安徽楚江高
新电材供销

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特
钢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精
密带钢有限

公司

芜湖楚江合
金铜材有限

公司

芜湖楚江合
金铜材供销

有限公司

顶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顶立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鑫海高
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

安徽鑫海高
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

江苏天鸟高
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安徽楚盛循
环金属再利
用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森
海铜业有限

公司

芜湖天鸟高
新技术有限

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6.72%

66.72%

89.97%

89.97%

90%

100%

100%

9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49.94%

65.78%

79.95%

93.68%

73.86%

39.62%

58.92%

72.58%

27.82%

61.96%

61.58%

68.90%

39.43%

91.18%

94.39%

58.86%

经审批可用
担保总额度

（万元）

275,000

145,000

210,000

5,000

17,000

8,000

85,000

3,000

16,000

4,000

165,000

100,000

10,000

2,000

5,000

30,000

1,080,000

本次担保
前担保余
额（万元）

179,500

118,900

176,560

4,499

14,500

2,400

60,900

2,500

7,700

0

147,000

89,800

6,000

1,000

5,000

21,500

837,759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金额（万

元）

5,000

5,000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万元）

179,500

118,900

176,560

4,499

14,500

2,400

60,900

2,500

7,700

0

152,000

89,800

6,000

1,000

5,000

21,500

842,759

担保余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23.31%

15.44%

22.92%

0.58%

1.88%

0.31%

7.91%

0.32%

1.00%

0.00%

19.74%

11.66%

0.78%

0.13%

0.65%

2.79%

109.42%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万元）

95,500

26,100

33,440

501

2,500

5,600

24,100

500

8,300

4,000

13,000

10,200

4,000

1,000

0

8,500

237,241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
批程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14244298XQ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汤优钢
5、注册资本：41,921.5496万元整
6、成立日期：1987年11月02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丹阳市皇塘镇蒋墅东风北路
9、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无氧铜杆线、光亮铜杆、
铜线材、合金复合铜线丝、铜束线、铜绞线、超细电子铜丝材、新能源汽车铜线、光

伏线、电线电缆用高性能铜导体的加工(国家禁止投资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54,408.30

153,134.21

101,274.09

2024年度（经审计）

1,297,897.77

3,951.43

3,525.88

2025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269,341.22

165,865.26

103,475.96

2025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294,112.92

2,604.01

2,201.87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鑫海高导89.97%的股份，鑫海高导为控股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61.58%（截至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3、鑫海高导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担保时，与兴业银行镇江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112000125017A001
3、签署日期：2025年8月07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5,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

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相关事项已经2025年3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和2025年4月1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
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原因是满足子公司生产
经营资金需要，有利于拓宽子公司融资渠道，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下属
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
司对上述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
评估，认为其资产优良、经营良好，财务指标稳健，预计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
其他融资，对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提供担保时，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
保。虽然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但公司对鑫海高导有绝对的控制
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为人民币 842,759

万元（其中：为鑫海高导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2,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3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未经审计）109.42%。

公司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部分股东函告，获悉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可转债于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8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共计减持
619,92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 10.88%。其中 2023年 2月 21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减持公司
可转债 62,10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 1.09%；2025年 7月 17日至 2025年 8月 8日减持公司可
转债557,82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9.79%。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配售可转债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关于核准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3号），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3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57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57,000.00万元。其中，控股股东何培富先生配售2,572,130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45.13%；控股股东何璧颖女士配售321,520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64%；控股
股东何壁宇女士配售321,520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64%；股东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春投资”）配售298,130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23%；
股东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勤慧投资”）配售286,440张，占此次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03%。

二、可转债减持情况
1、可转债历次减持情况
2023年1月9日至2023年1月11日期间，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富春投资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可转债610,00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10.7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3日期间，何培富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可转

债570,00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1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1月20日期间，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何壁宇女士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可转债 600,00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 10.5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023年1月30日至2023年2月7日期间，何培富先生、富春投资、勤慧投资通过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可转债473,820张，占公司发行总量的8.3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2、本次可转债减持情况

持有人

何培富

何璧颖

何壁宇

富春投资

勤慧投资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
量（张）

1,272,130

41,520

71,520

115,450

45,300

1,545,920

本 次 减 持 前 占
发 行 数 量 比 例

（%）

22.32

0.73

1.25

2.03

0.79

27.12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

本 次 减 持 数 量
（张）

346,130

41,520

71,520

115,450

45,300

619,920

本次减持后持有
数量（张）

926,000

0

0

0

0

926,000

本次减持后占发
行总量比例（%）

16.25

0

0

0

0

16.25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5-057
转债代码：111005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29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以及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具体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受托方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
宁海支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
科技支行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3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SDPY

20250422】

金额

5,000

10,000

产品起息日

2025/08/11

2025/08/11

到期日

2025/10/13

2025/11/11

收 益 类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0.65%-1.60%

0.55%-1.75%

资金来
源

自有资
金

自有资
金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尽管公司所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类别，但受金融市场环境影响，投资标的的价值及

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不排除因金融市场波动导致实际收益水平低于预期年化收益的情形。
2、若公司经营情况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或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提

前赎回理财产品将面临违约风险或损失利息的情形。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合理确定公司投资的资金规模、产品类型，严格筛选投

资标的，选择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投资回报相对稳健的低风险投资品种。
2、在实施产品投资过程中，由公司财务部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同时公司将及时跟踪进

展情况，如发现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潜在风险，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资金赎回前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及时进行风险管理和调整，必要时可通过

司法途径，申请财产保全，以控制投资风险。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现金管理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流动性较高并且为低风险保本性质的

投资品种，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主营业务的发展。同时，在保证公
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理财产品的性质，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2

受托方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宁海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科技支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63

天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CSDPY

20250422】

金额

5,000

10,000

产品起息日

2025/08/11

2025/08/11

到期日

2025/10/13

2025/11/11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0.65%-1.60%

0.55%-1.75%

资金来
源

自有资
金

自有资
金

是 否
到期

否

否

投 资
收益

-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金额共计15,000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未出现超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授权范围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认购凭证、理财产品说明书等。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07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